江夏区关于第一轮中央环境保护督察
“回头看”反馈意见（省序号7）
整改情况的公示

根据第一轮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提出的整改任务和反馈意见，江夏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由区发改局牵头按照整改方案，通过多部门齐抓共管，目前整改工作已完成。现将（省序号7）整改落实情况进行公示：
一、反馈问题
2016年湖北省启动沿江重化工及造纸行业企业专项集中整治行动，明确整治范围为长江、汉江、清江及其主要支流。专项集中整治行动开展以来，一些地方缩减整治范围，部分企业仍存在废水超标排放问题。
二、整改目标
组织开展我市长江经济带沿江重化工及造纸行业企业专项整治督办暗访，巩固前期整治成效。
三、整改措施。
1.严格执行《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迅速开展湖北长江经济带沿江重化工及造纸行业企业专项集中整治行动的通知》，组织开展专项整治督查督办暗访，严格整治范围，从严落实整治要求。
2.严格把控准入关口，沿江1公里范围内不再新建重化工园区，不再审批新建重化工及造纸项目。
3.加强对沿江重化工及造纸行业企业的环保监督执法，结合国家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反映问题整改，举一反三，依法依规严厉查处环境违法问题。
四、整改完成情况
[bookmark: _GoBack]1、经全面清理排查， 2016年以来我区未对沿江1公里重化工及造纸企业进行批复、规划环评审批，无在建项目。
2、区生态环境分局每年按照双随机执法检查要求，对现存造纸企业严格执法检查。
特此公示。公示期10个工作日，联系电话：81568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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